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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世紀教育工程的重要環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陳柏熹 

十二年國教是一個世紀教育工程，透過這個世紀工程，將為我國的青少年

打造一個適性發展、多元學習、又具競爭力的學習環境。 

在這個世紀工程當中，重要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

教育會考）。教育會考的施行，將發揮減壓、鬆綁、檢驗的功能。教育會考透過

標準參照評量的方式，以 3 等級呈現成績，將學生從以往分分計較的考試方式

中解放出來，因此可以有效降低學生壓力。當學生和家長不再只為考科的成績

汲汲營營，就可能讓自己的學習方向鬆綁，勇於學習如獨立思考、問題解決、

創新創造、溝通合作等新一代的素養。相對地，老師也勇於將教學方式鬆綁，

多花心思在引導學生做高層次的學習，而不是把許多時間花在考試和反覆練

習。最後，教育會考的等級，因為有明確的表現等級說明，所以學生和老師都

有明確的成就標準，以及哪些能力應該發展的學習地圖；透過對全體學生在各

等級的表現比例，教育主管機關也能明確地了解自己國民的學力水準，並進行

適當地補強。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就是在說明教育會考的內容和作法。我期待大家看了之

後，對於教育會考為何可以達到前面提到的功能有更多的了解，也跟我一樣對

教育會考作為世紀教育工程的一環，充滿樂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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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輯部 

編輯部編纂《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問與答》的宗旨，一在力求傳達考試透明

資訊、二在宣揚研發考試理念、三在滌濾社會大眾對考試誤解。內容共分六大

篇，其內涵分別簡述如下： 

「高瞻遠矚看會考 ─ 概論篇」：顧名思義，內含教育會考的源起、目的、

試務規劃和成績使用。 

「追根究柢說考題 ─ 解惑篇」：以考試科目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和自

然為核心，介紹這 5 科的命題依據、題型、考試時間與題數、試題取材和命題

原則，並分別提供 5 科的常見問與答。 

「由小見大觀示例 ─ 標準篇」：教育會考極力將國、英、數、社、自的得

分等級減少，盼有效緩解考生分分計較的考試壓力。至於如何具體區分「精熟」、

「基礎」與「待加強」3 個能力等級，本篇將透過試題示例，清楚詳盡說明。 

「救弱扶強道評分 ─ 等級篇」：教育會考另有兩個重要價值，分別是：「回

饋學習成果，強化適性輔導」，以及「提供學力資訊，俾利因材施教」，這也是

本篇命名的主要緣由。本篇將火力集中在介紹為何教育會考將成績結果分為「精

熟」、「基礎」與「待加強」3 個標準，並以計分角度詳細闡述。 

「開卷有益談作文 ─ 寫作篇」：基於寫作測驗表現方式有其獨特性，計分

方式仍須維持以六個級分的模式呈現。本篇就其測驗理由、評分規準、評分方

式、評閱者信度、評分安全性，與考生注意事項，以問與答的型式釐清。 

「面面俱到話評量 ─ 關聯篇」：就教學現場而言，教育會考屬於一種外部

評量方式；至於校內的評鑑，則另設計一套「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以

作為教師評鑑的依據。本篇旨在比較評量標準和教育會考內外兩種評量的目

的、使用、等級、功能……等特性，讀者可以清楚看出兩者描述學生學習成效

的評量模式。 

在教育理念不斷更新的大環境下，希望每一位國中生和教育從業人員都能

與時俱進，得到更適才適所的發揮，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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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中央及地方主管機

關為了解及確保國中畢業生學力品質，辦理教育會考作為我國國中畢業生學力

檢定機制。 

入學考試的變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環節，而入學考試的變革必須在「降低

壓力以活化學習」和「確保品質以維持競爭力」兩個目標之間求得平衡。教育

會考將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改革過程中，扮演適度降低壓力和維持競爭力

的角色。 

自民國 99 年開始推動的擴大免試入學方案，雖適度舒緩學習壓力，但缺乏

了解透過免試入學管道進入後期中等學校之國三學生學習成效的機制。然而，

無論從國家的教育責任、學生和家長了解學習進展的權利、高中職端知悉學生

先備知能的需求，乃至緩解學生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等面向來看，以教育會考

作為我國學力檢定的機制，將能發揮實質功效。具體而言，教育會考的目的有

下列四項： 

一、降低考試壓力，活化學生學習。 

二、檢視學生學力，確保學習品質。 

三、回饋學習成果，強化適性輔導。 

四、提供學力資訊，俾利因材施教。 

教育會考將藉由減少各科成績等級（分為 3 等級）來達到適度減低考試壓

力的目的；並藉由標準參照的作法達到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的目標。 

自民國 103 年起，教育會考於每年 5 月擇一周六、日實施，為期 2 天，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臺師大心測中心）

負責命題、組卷、閱卷與計分，以達公平客觀並實踐國家課程目標。教育會考

重要事項之審議、協調及指導，由教育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臺師大

心測中心組成教育會考推動會負責，教育會考推動會下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

會，統籌全國試務工作，並由各直轄市政府輪流辦理為原則。考區試務工作，

則由考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並得委由考區所在地之學校設

教育會考考區試務會辦理之。 

 

貳、考試科目   

 

考試科目包含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除國文與寫作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7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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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同屬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外，各科不跨學習領域，皆以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中階段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寫作測驗及英語科單

題（含聽力、閱讀）需參酌部分國小階段能力指標。凡在九年一貫課程的範疇

下，考生在國中階段之所有學習內容，均屬於 106 年教育會考之測驗範圍。 

 

106 年教育會考除寫作測驗只考 1 篇作文、英語科聽力試題為 3 選 1 的選擇

題型、數學科包含非選擇題型之外，其他考試科目均為 4 選 1 的選擇題型。 

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時間、題數及其命題依據 

科目 時間 題數 命題依據 

國 文 70 分鐘 45～50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

段能力指標 

英  語 

閱讀 

60 分鐘 
40～45 題 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分段能力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 1,200 字詞 
聽力 

25 分鐘 
20～30 題 

數 學 80 分鐘 

27～33 題 

（選擇題 25～30 題； 

非選擇題 2～3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數學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社 會 70 分鐘 60～70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社會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自 然 70 分鐘 50～60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自然學科／國中

階段能力指標 

寫作測驗 50 分鐘 1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

寫作能力指標，並參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能力

指標 

 

 

參、成績計算   

 

教育會考採標準參照方式將學生在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 5 個科

目之答對題數，透過標準設定的評量技術，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

3 個等級。整體來說，成績「精熟」表示學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

知識與能力；「基礎」表示學生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待加強」表

示學生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教育會考的成績通知單會針對學生在各科獲得的表現等級，提供具體的表現

等級描述，以利瞭解學生具備了哪些知識與技能。例如：數學科獲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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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表示學生「能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操作算則或程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特別的是，英語科測驗又分成閱讀測驗及聽力測驗，其中聽力分為「基礎」及

「待加強」2 個表現等級，而閱讀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表現

等級，成績通知單除了分別呈現此兩項語言技能的表現等級之外，也會呈現英

語科整體（閱讀加聽力）的表現等級。 

 

肆、試務規劃   

一、考試日期： 

106 年教育會考將於 5 月 20 日、21 日辦理。下表為規劃的考試時間表： 

第一日：106 年 5 月 20 日（六） 第二日：106 年 5 月 21 日（日） 

08:20- 08:30 考試說明 10 分 08:20- 08:30 考試說明 10 分 

08:30-09:40 社    會 70 分 08:30-09:40 自    然 70 分 

09:40- 10:20 休息 40 分  09:40- 10:20 休息 40 分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 分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 分 

10:30-11:50 數    學 80 分 10:30-11:30 英語（閱讀）60 分 

11:50- 13:40 午休 110 分  11:30- 12:00 休息 30 分 

13:40- 13:50 考試說明 10 分 12:00- 12:05 考試說明 5 分 

13:50-15:00 國    文 70 分 12:05-12:30 英語（聽力）25 分 

15:00- 15:40 休息 40 分  

15:40- 15:50 考試說明 10 分   

15:50-16:40 寫作測驗 50 分   

註：表示打鐘（鈴）。 

二、報考資格： 

（一）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畢

業或修畢國民中學 3 年課程者。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經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三）具國民中學畢業同等學力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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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方式： 

（一）凡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由所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 

（二）非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或持國外學歷、大陸學歷之學生，自行上網（網

址：http://cap.ntnu.edu.tw）填報個別報名表後，並親自至考區試務主辦學

校辦理報名。  

四、報名費： 

請參照「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 

五、考試地點： 

為確保考試的公平性，教育會考地點以「集中考場」方式辦理，考場由各

教育會考考區試務會規劃公告。 

 

伍、成績應用   

教育會考可作為學力檢定的機制，提供教育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制訂政策、分配教育資源的參考，並讓親、師、生明白學習狀況

及進行教學調整。在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初期，為順利過渡到完全不使用

在校成績的目標，各直轄市、縣（市）經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可適度採用

教育會考的結果，作為免試入學辦理初期超額比序項目之一，再配合其他表現，

搭配充分的生涯輔導措施，讓學生擁有適性選校的主動性，學校擁有適性選才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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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題取材與命題原則   

教育會考試題之取材以學生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要來源，各科一般命題原

則如下： 

一、以能經由紙筆測驗評量的能力指標為主：採用紙筆測驗所能評量的能

力指標，期能客觀、公平地實施教育會考。 

二、以能有效檢測學生能力水準為目的：試題評量目標符合測驗目的，期

能依各等級表現標準描述有效地將學生學力分類。 

三、以符合綱要不涉及素材（版本）之選取為方針：教育會考以課程綱要

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

並習得能力，皆足以作答教育會考試題。 

 

貳、各科考試內容   

【國文科】 

一、考試內容 

教育會考國文科命題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語文分段能力

指標為依據。考試內容如下： 

（一）注音符號應用能力：正確認念一般字詞，分辨破音字在不同用法下的讀

音，進而理解音義關係。 

（二）識字與寫字能力：基本識字量 3,500～4,500 字，簡易六書常識，工具書

（字、辭典）的使用，辨識、欣賞各種書體及楷書名家碑帖的特色。 

（三）閱讀能力：認識各類文體文類，理解語詞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意義，簡

易語法及基本修辭技巧，理解文本內涵主旨，分析篇章結構、寫作風格

與特色。 

（四）寫作能力：恰當地遣詞用字、使用標點符號。 

二、說明 

九年一貫語文學習領域在國語文的教學上，旨在培養學生理解、應用本國

語言文字的能力，期使學生在聽、說、讀、寫、作等方面皆能具備一定的素養，

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而教育會考國

文科的命題理念，一方面是要評量學生於國民中學階段所習得的語文能力，另

一方面則要考核學生的人文涵養，此一理念與九年一貫語文學習領域的理念相

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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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 

一、考試內容 

（一）主題與體裁：符合趣味化、實用化、多元化及生活化的原則，呼應十項

基本能力的精神。（詳見課程綱要附錄二：主題與體裁參考表） 

（二）溝通功能：包括日常交談、社交應對、教室用語等一般人際溝通之語言

能力。依其功能可分為問候、感謝、道歉、同意、請求、問路、打電話

等類別。（詳見課程綱要附錄三：溝通功能參考表） 

（三）語言成分： 

 1、字彙：詳見課程綱要附錄四基本之1,200個應用字彙。 

 2、語法結構：詳見課程綱要附錄五之基本語言結構參考表。 

二、說明 

配合英語科課程綱要內涵，教育會考英語科包含聽力試題與閱讀試題，以期

更有效的評量國中畢業生真正的英語能力。試題評量內容皆為基本、核心、重

要的概念，試題編寫嘗試多種體裁及主題，且其語言使用重視整體自然情境，

而非繁瑣、片斷的記憶。聽力試題與閱讀試題分兩階段考試，其中聽力試題 20

～30 題，考試時間 25 分鐘；閱讀試題 40～45 題，考試時間 60 分鐘。若英語科

聽力試題播音時發生異常，則於該節考試時間結束後再進行播放，以維護考生

的權益。以下為聽力及閱讀兩題本架構： 

 題型 測驗內容（評量目標） 題數分配 

閱讀題本 

（40～45 題） 

（四選一） 

單題 
語言基礎成分 

（字彙／語意＋語法） 
12～20 題 

題組 
篇章理解 

（克漏字＋整段式） 
25～35 題 

聽力題本 

（20～30 題） 

（三選一） 

單題 

辨識句意 

（單句＋圖表） 
3～10 題 

基本問答 

（簡易對話） 
7～10 題 

言談理解 

（短文及對話，評量細節、推論、 

猜字、主旨等） 

10～15 題 

 

三、聽力試題之作答說明： 

    正式測驗時，每道試題播音兩次，兩次播音之間停頓數秒。聽力試題分三

部分，每一部分正式播放考生要作答的試題之前，均會先播放作答說明。以下

為各部分之作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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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第一部分: 辨識句意  作答說明：第 1 題到第 X 題，每題均有 3 張圖片，請依據所聽到的句

子，選出符合描述的圖片。每題播放兩次。請看示例題。你會看到 A、 B 、C 三個選項。 

（以下是你在題本中會看到的選項） 

 (A)                  (B)                  (C)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然後，你會聽到 

Mary is wearing a dress and glasses.   

. . . . . .（停頓數秒） 

Mary is wearing a dress and glasses. 

. . . . . .（停頓數秒）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A，請將答案卡該題 A 的地方塗黑、塗滿。 

. . . . . .（停頓數秒） 

現在開始播放試題。 

第二部分：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第二部分: 基本問答  作答說明：第 X 題到第 X 題每題均有 3 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內容，

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回應。每題播放兩次。請看示例題。你會看到 A、 B 、C 三個選項。 

（以下是你在題本中會看到的選項，不會在語音播放時念出聲音） 

(A) She is talking to the teacher.  

(B) She is a student in my class.  

(C) She is wearing a beautiful dress.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然後，你會聽到 

Who’s the girl over there?   

. . . . . .（停頓數秒） 

Who’s the girl over there? 

. . . . . .（停頓數秒）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B，請將答案卡該題 B 的地方塗黑、塗滿。 

. . . . . .（停頓數秒） 

現在開始播放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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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第三部分: 言談理解  作答說明：第 X 題到第 X 題每題均有三個選項，請依據所聽到的對話

或短文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每題播放兩次。請看示例題。你會看到 A、 B 、C 三

個選項。 

（以下是你在題本中會看到的選項，不會在語音播放時念出聲音） 

(A) 9:50.   (B) 10:00.   (C) 10:10. 

 

（以下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不會顯示在題本中） 

然後，你會聽到 

（男聲） Cathy!  It’s almost time to go to bed. 

（小女孩聲） But it’s only nine-fifty.  I still have ten more minutes to play.  Right? 

（男聲） Right!  But only ten more minutes. 

Question:  What time should Cathy go to bed? 

. . . . . .（停頓數秒） 

（男聲） Cathy!  It’s almost time to go to bed. 

（小女孩聲） But it’s only nine-fifty.  I still have ten more minutes to play.  Right? 

（男聲） Right!  But only ten more minutes. 

Question:  What time should Cathy go to bed? 

. . . . . .（停頓數秒） 

依據所播放的內容，正確答案應該選 B，請將答案卡該題 B 的地方塗黑、塗滿。 

. . . . . .（停頓數秒） 

現在開始播放試題。 

 

 

【數學科】 

一、考試內容： 

（一）數與量。 

（二）幾何。 

（三）統計與機率。 

（四）代數。 

（五）連結。 

二、說明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分為數與量、幾何、統計與機率、代數、連結等五

大主題，其中「連結」主題可分為數學內外部的連結：數學內部連結的貫穿，

強調解題能力的培養；數學外部的連結則強調生活經驗及其他領域中數學問題

的察覺、轉換、解題、溝通、評析諸能力的培養。教育會考數學科參酌九年一

貫課程改革的理念，統整各個相關領域，進行試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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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非選擇題 

（一）評量理由：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除了重視數學概念、演算能力、抽象能力及

推論能力的培養外，也重視數學溝通能力；其中部分能力的培養更須藉

由解題過程中各步驟合理性的探討，方能養成。若僅限於選擇題題型，

數學溝通能力中與「表達」相關之重要學習能力指標，皆不易有效地評

量。 

此外，受以往國中基測數學科只有選擇題型的影響，造成部分教學現場

過分強調選擇題型的練習，甚至只著重在如何解選擇題技巧、訣竅，而

弱化了學生演算或推論等相關能力的學習。 

教育會考為國三學生學力檢定工具，數學科將依據課程綱要內涵，增加

非選擇題型之試題，評量國中生的數學溝通能力，以更全面地了解學生

的數學能力表現，同時也有助學校教師的教學。 

（二）評量能力： 

      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並表達其解題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 

（三）評分規準： 

評分規準是評閱教師評分的依據，數學科非選擇題評分考量的重點，是

學生解題過程中擬定「策略」的適切性，及過程「表達」的合理、完整

性。其中「策略」是指學生察覺題目條件要素，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

並擬定解題方法；「表達」是指解題過程的呈現或步驟間合理性的說明。

以下為各分數規準描述： 

分數 規準 

3 策略適切，且表達合理、完整。 

2 
1. 策略適切，表達雖合理，大致完整，但出現計算錯誤。 

2. 策略適切，表達合理，大致完整，但沒有顯示部分步驟間的合理性。 

1 

1. 策略適切，表達大致合理，但出現錯誤的引用。 

2. 策略方向正確，但缺乏嚴謹性，不足以解決題目問題。 

3. 策略方向正確，但未能完全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 

0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題目無關。 

（四）評分流程： 

學生每題的作答反應均經兩位評閱委員評閱，若兩位委員評定結果不

同，則由第三位委員進行複閱，若複閱分數與前兩閱分數不一致時，該

作答反應則由核心委員組成的疑問卷處理小組進行討論，決定最後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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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 

一、考試內容：  

（一）人與空間。 

（二）人與時間。 

（三）演化與不變。 

（四）意義與價值。 

（五）自我、人際與群己。 

（六）權力、規則與人權。 

（七）生產、分配與消費。 

（八）科學、技術和社會。 

（九）全球關連。 

二、說明 

教育會考社會科試題乃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

力指標命題，由淺而深地評量學生不同能力層次的學習成果。評量概念重視跨

科整合及資料掌握的適當性與正確性，著重學生解讀、轉譯圖表資料的能力。

此外，社會科試題取材力求貼近學生切身生活時空環境，旨在促使學習更具有

意義。 

 

 

【自然科】 

一、考試內容： 

教育會考自然科考試內容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自然學科有關

之能力與知識，命題以國中階段能力指標為依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能

力指標建構主要用以提升科學素養，其指標之分類有下列 8 項： 

（一）過程技能。 

（二）科學與技術認知。 

（三）科學與技術本質。 

（四）科技的發展。 

（五）科學態度。 

（六）思考智能。 

（七）科學應用。 

（八）設計與製作。 

二、說明： 

    自然科只考自然學科有關之能力與知識，因此試題內容須先從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之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部分做界定。以下 3

原則為考試內容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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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於生活科技的學習能力指標，不為自然科考試範疇。例如，「能力指標：

2-4-8-7 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2-4-8-8 認識水、

陸及空中的各種交通工具。」 

（二）凡是自然學科或其知識原理之應用，屬自然學科學習之內容，為考試範

疇。例如，「能力指標：2-4-8-5 認識電力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

全使用家用電器。」屬自然學科原理於生活上的應用，故為試題取材範

疇。 

（三）「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重疊部分，若為自然學科教授之內容，可為

考試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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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各科問與答   

【國文科】 

Q1：目前各家版本教材選用篇章出入頗多，是否要讀完所有版本才能因應呢？ 

A1：各版本教科書皆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能力指標來編

纂，因此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種版本的教材，只要能學習到教材中所涵蓋的

語文能力，皆足以應考，無須讀完所有版本。 

 

Q2：國字字音有沒有參考的依據？ 

A2：「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明訂國字注音應以教育部公告之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依據，各版教科書的編審與教育會考國文科的

命題，皆受一字多音審訂表的規範。目前的國字字音係以88年公告的版本

為依據。隨著語言環境的變遷，101年12月又公告再審訂的初稿，與88年版

有所出入。為避免各界的疑慮與試題爭議，教育會考國文科的作法是以88

年版為本，同時檢核101年版的審定初稿，但凡相異之處必定迴避出題。 

 

Q3：國文科是否也像英語科一樣，有限定考試用字彙範圍呢？ 

A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國中生須認識常用國字達3,500～

4,500 字，但未附上字頻表細目。這是因為國文屬於母語範疇，母語的學習

不應受限，但要顧及學生的程度與能力，故教育會考國文科將以一般大眾

的常用文字作為評量學生識字能力的主要範疇，但不排除各版本皆出現的

重要字詞。此外，題幹、選文若出現艱澀、罕見之字詞，必加註說明。關

於常用字詞的認定標準，參考資料大致如下：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八十四年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87 年 

八十五年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88 年 

八十六年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88 年 

八十七年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89 年 

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教育部 89 年 

 

 

【英語科】 

Q1：如何準備教育會考英語科？ 

A1：雖然一綱多本，教育會考英語科閱讀及聽力試題乃依據教育部於民國 95 年 

3 月依據臺國（二）字 0950030031C 號令修正課綱中附錄三之基本 1,200 

個字彙編寫，學生只需選用任一教育部審查通過的教材，在學習過程中習

得國中階段的基本文法、句型及字彙，具備基本聆聽及閱讀能力即可，不

必讀多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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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教育會考英語科為何要納入聽力試題？ 

A2：眾所皆知，語言能力應包含聽、說、讀、寫，而「聽力」是學習任何語言

的基礎能力（包括閩南語、客語……等）。如果教育會考英語科還是只評

量學生閱讀能力，考試結果僅能有限說明學生的局部英語能力，評量效度

嚴重不足。教育會考英語科配合課程綱要內涵，針對國中生進行英語閱讀

與聽力之評量，將有助於提升英語科測驗評量效度，亦將對國中英語教育

產生正面影響。 

 

Q3：教育會考英語科評量考生聽力表現，是否對於偏鄉地區學生不公平，甚至

造成額外負擔？ 

A3：（1）英語科課程綱要明白指出，國中教學應利用平面教材及視聽教材，藉

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基礎能力；所有教育部審查通過之英語

科教材版本也都包含培養基礎聽力的 CD 有聲教材，學生選擇任何英

語教材均會接觸聽力 CD。 

 （2）即使缺乏視聽教室或音響設備不佳，老師還是可以進行英語聽力教學，

只要利用 CD player，搭配對話、課文及教科書內的聽力練習 CD，加

上在課堂上「儘可能」使用英語授課，增加學生聽英語的機會，即可

培養英語基礎聆聽能力。 

 （3）從已公布的示例題可得知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試題僅評量基礎簡易的

聆聽能力，只要正常教學與學習，評量考生英聽能力並不會對偏鄉地

區學生造成不公平或增加額外負擔。 

 

Q4：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試題錄音檔的製作原則為何？ 

A4：由於學生所接觸之聽力教材內容，發音以美式 KK 音標為準，所以教育會

考英語聽力試題之語音檔，以標準美式發音及接近真實的正常速度錄製，

速度及發音方式與國中聽力教材一致。 

 

Q5：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試題評量的內容為何？各版本的聽力教材差異是否會

影響考生權益？ 

A5：（1）英語在我國的國中階段仍屬外語學習的初期階段，因此教育會考英語

科聽力試題取材以趣味化、實用化、多元化及生活化為原則，評量九

年級畢業生對於日常語句及短篇言談是否具備基礎、核心的聆聽能力。  

（2）教育會考英語科聽力試題命題依據課程綱要，無關版本教材差異。學

生應考教育會考英語科測驗，只要在國中階段正常習得基本聆聽能

力，不論採用哪一版本的聽力教材，均可以作答聽力試題。 

 

Q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既然要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為何教育會考還要加考

英語聽力？ 

A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要鬆綁的是當前考試模式下，填鴨式學習對學生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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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不合理壓力。舉例而言，教育部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超過 95%的國中，

七、八年級的段考包含 10～15%的英語聽力測驗；而在九年級，也應持續

培養學生的英語聽力，但顧及升學考試，段考不再包含英語聽力。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學生學習回歸正常化，不要再因升學考試而

受到扭曲。 

      

     但學習回歸正常化並不表示完全不必學習或不會有任何學習壓力。壓力在

正常學習的過程中，在所難免；只要適度、合理，面對壓力其實是人生必

學的課題，國中學生也不例外。如果能讓學生處在正常的語言學習氛圍，

自然而然能擺脫不合理的壓力，循序漸進習得課程綱要中所欲培養的各項

能力，包含英語聽力。換言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要減輕學生考試壓力，

這樣的目標與顧及正常學習要加考英語聽力的作法並不衝突。 

 

 

【數學科】 

Q1：現行市面上有許多數學教材版本，到底該用哪個版本來準備教育會考數學

科呢？ 

A1：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教育會考數學科以評量

學生學科能力為目標。因此，考試取材不以教材素材為限，而以「核心的」、

「重要的」學科能力為導向，並依據課程綱要中相關能力指標設計試題。

由於現行市面上經教育部審核通過的數學教材，有關國中階段學生學習的

基本而重要的內容都是相同的，所以學生在準備數學科考試時，應將所用

教材中介紹的重要觀念確實理解並融會貫通，即足以應考。 

 

Q2：數學科有部分題目敘述較長，會不會是為了要配合生活化情境而做了太多

不必要的敘述，反而造成學生解讀題目困難而無法有效測得學生的基礎能

力？ 

A2：數學科部分試題偏長是為了要提供該題足夠的解題訊息。題目所提供的訊

息都與解題有關，不會為了要配合生活化而多做贅述。 

 

Q3：目前市面上各版本數學科課本所附的公式或許不盡相同，教育會考數學科

所要用到的公式都會附在題本上嗎？ 

A3：會，在題本最後一頁會提供該次考試可能會運用到的公式（但並不代表本

次考試作答時一定要運用到全部所附的公式）。而若有其必要性，與國小階

段數學基礎知識相關的公式，會考量題目內容適當地附加在題本最後一頁。 

 

Q4：教育會考數學科是否 1 個題目只考 1 個能力指標呢？ 

A4：每個題目都有1個評量目標。評量目標可以評量1個能力指標，亦可以評量

多個能力指標的綜合表現，故不宜直接定論說1個題目只考1個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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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非選擇題的評分規準是怎麼訂定的？ 

A5：目前公布的評分規準是依據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列的數

學能力（含數學溝通能力）制定，同時參考數個國外大型測驗所公開的評

分規準，並邀請國內數學學科專家將評分規準做適當調整與反覆討論，共

同訂定而成。 

 

Q6：非選擇題每題每份的作答反應會有幾位評閱委員評閱呢？如何決定其分

數？ 

A6：每題每份作答反應都至少會有兩位評閱委員評閱，其評閱結果，分以下幾

種情況說明： 

（1）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相同，則此分數即為此作答反應的分數。 

（2）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不相同，則此作答反應交由第三位委員進行

複閱，複閱的情況再分以下兩種： 

a、複閱分數與其中一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相同，則複閱分數為此

作答反應最後分數。 

b、複閱分數與兩位評閱委員所評的分數均不相同，則此作答反應將

交由核心委員所組成的疑問卷處理小組進行討論，決定其最後分

數。 

 

Q7：考生作答非選擇題時，若使用技巧性較高的解題策略，則該題所獲得的分

數會較高嗎？ 

A7：不會。評分規準中的策略考慮的是其適切性，以及是否能解決此問題。因

此，不會因為考生使用了技巧較高的策略，而獲得較高的分數。 

 

Q8：考生作答非選擇題時，若只有寫答案而沒有計算過程或說明，則該題要如

何計分？ 

A8：該題分數為 0 分。非選擇題要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並表達其解題

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只有寫答案而無計算過程或說明，無法判斷

其上述能力，所以給予 0 分。 

 

Q9：非選擇題的得分與數學科成績的等級是否有對應關係？ 

A9：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數學科成績的等級是由選擇題與非選擇題二者的得

分計算轉換而得，因此最後的等級無法直接以非選擇題的得分來判斷。 

 

Q10：考生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A10：考生在應考數學科非選擇題時，有下列幾點事項應特別注意：  

     （1）題目完整閱讀，避免因為題目條件看錯，導致題目條件引用錯誤情

況發生。 

     （2）由於線上閱卷必須掃描成影像檔案，為避免造成閱卷委員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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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應使用黑色墨水的筆作答，並力求字體大小適中及卷面整齊，

避免字體過小及大量塗改情形發生。此外，由於影像檔案需要經過

裁切始能送至線上閱卷，因此請考生書寫時切勿超出格線外框，以

免文字在裁切過程中遺失。若考生未遵守上述要求，導致電腦掃描

不清楚無法清晰呈現答案時，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3）使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勿使用鉛筆、無墨水，或墨水不連續的筆

書寫，以免影響掃描品質及閱卷。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  

     （4）如有需要，可以在試題本空白頁草擬作答內容，再將作答過程及結

果謄寫至作答區內。 

     （5）請依序寫在相對應的作答區內，評分僅根據對應的題號內容進行評

分；若未依規定寫在相對應作答區內，後果須由考生自行負責，不

得提出異議。  

     （6）洩漏私人身分（如：姓名、准考證號）、畫記與題目無關的文字、圖

形或符號皆視為違規，該科則不計列等級。 

 

Q11：是否有非選擇題範例與各分數之樣卷可供參考？ 

A11：有。教育會考網站（http://cap.ntnu.edu.tw/）有提供歷屆試題與非選

擇題各分數之對應樣卷。 

 

 

【社會科】 

Q1：教育會考社會科如何配題（組題）？ 

A1：教育會考社會科的組題將儘量維持各子學科平均分配的原則，題型則分為

單選題及題組題，在題組題部分，因為題組題選文較長，學生必須花費較

多時間閱讀，所以題組試題占題本比例不會太高，現行規畫題組子題總數

以不超過 10 題為原則。 

 

Q2：社會科會不會考「時事題」？ 

A2：教育會考社會科只是將時事列為試題的「素材」，藉由時事的取材，讓試

題更生活化，使社會科學習更貼近於日常生活。學生最終作答此類試題的

依據，仍將回歸於課堂上所習得的社會科相關知識與能力。 

 

 

【自然科】 

Q1：教育會考自然科會不會考國小的部分？ 

A1：不會，教育會考自然科以國中階段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所以不考國小階

段能力指標。而試題的素材以學生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要來源，沒有區分

國中、國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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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現行的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無學科分化，教育會考自

然科如何由學習內容來配題？ 

A2：教育會考自然科配題以能兼顧各單元的學習為原則，依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綱要平均分配試題題量，另針對學習知識較多的單元，會有加重彈

性配題考量。 

 

Q3：教育會考是否會考健康教育（健康）部分？健康教育有些內容跟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生物學的某些部分重疊，這些重疊部分會不會考？ 

A3：教育會考不考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中的健康教育部分，對於健康教育跟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的生物學重疊部分，會以生物學知識的觀點來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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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等級標準   

教育會考採標準參照方式呈現學生各科學力表現，透過事先制定的評量標

準，將學生在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 5 科的表現區分為「精熟」、「基

礎」及「待加強」3 個等級。整體而言，成績「精熟」表示學生精通熟習該科目

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基礎」表示學生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

力；「待加強」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表現等級描述定義了學生獲得特定表現等級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乃依

據課程綱要及學科內涵，諮詢相關學科教授、測驗專家與國中教師後，參考歷

屆國中基測考生答題反應資料，檢核各標準與學生能力之對應性而後制定。各

科表現等級描述如下表所示。 

          等級 

考試科目 
精  熟 基  礎 待加強 

國 文 

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

語文知識，並能深入

的理解文本內容、評

鑑文本的內容與形

式。 

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

關的語文知識，並能

大致理解文本內容、

評鑑文本的內容與形

式。 

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

相關的語文知識，並

有限的理解文本內

容、評鑑文本的內容

與形式。 

英語 

聽力 

基礎 待加強 

聽懂日常生活主題、訊息單純的短篇言談，指

出言談的主旨與結論等重要訊息，並從言談中

明顯的言語及其他如語調與節奏等線索做出

簡易推論。 

僅能聽懂單句及簡易

問答；僅能有限的理

解短篇言談。 

閱讀 

能整合應用字句及語

法結構等多項語言知

識；能理解主題較抽

象或嚴肅、訊息或情

境多元複雜、語句結

構長且複雜的文本，

並指出各類文本的主

旨、結論與作者立場

等重要訊息，且能整

合文本內容如文本結

構、解釋或例子等，

做進一步的推論或評

論。 

能理解字句基本語意

及語法概念；能理解

主題具體熟悉或貼近

日常生活、訊息或情

境略為複雜、語句結

構略長的文本，並指

出文本主旨、結論與

作者立場等重要訊

息，且從文本的解釋

或例子做出推論。 

僅能有限地理解字句

基本語意；僅能理解

主題貼近日常生活或

與個人相關、訊息或

情境單純且明顯、語

句結構簡單的文本或

語句；僅能指出文本

明白陳述的主旨、結

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

訊息；僅能藉文本明

顯的線索做出簡易的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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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考試科目 
精  熟 基  礎 待加強 

數 學 

能作數學概念間的連

結，建立恰當的數學

方法或模式解題，並

能論證。 

理解基本的數學概

念、能操作算則或程

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認識基本的數學概

念，僅能操作簡易算

則或程序。 

社 會 

能廣泛且深入的認識

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

容，並具有運用多元

的社會科知識之能

力。 

能大致認識及了解社

會科學習內容，並具

有運用基礎的社會科

知識之能力。 

能約略的認識及了解

社會科學習內容。 

自 然 

能融會貫通學習內

容，並能運用所培養

的能力來解決需要多

層次思考的問題。 

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

容，並能運用所培養

的能力來解決基本的

問題。 

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

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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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科各等級示例說明   

以下以示例說明教育會考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和自然 5 科等級描述。

至於寫作測驗的部分，另見專篇〈開卷有益談作文 ─ 寫作篇〉。 

 

【國文科】 

◎精  熟：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能深入的理解文本內容、評鑑文

本的內容與形式。 

◎基  礎：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能大致理解文本內容、評鑑

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待加強：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有限的理解文本內容、評

鑑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例 1〕 

 

 

 

 

 

 

根據這段文字，廉頗不復重用的原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不知禮數，席間得罪使者 

(B)老態畢現，難以征戰沙場 

(C)趙王憫其年老，賜歸還鄉 

(D)郭開挾怨報復，陰謀陷害*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34 

＜命題依據＞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示例說明＞ 

1. 本題題幹素材為一則文言故事，出自《史記》，篇幅較長，文中人物間的

關係與故事情節皆有轉折之處，屬於複雜的文本。學生須深入理解文本

內容，留意故事中關鍵的訊息，同時辨別廉頗真實表現與使者還報所言

的差異之處，方能選出正確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率較高。 

  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

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令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1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1.矢：通「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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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這段論述中畫線的文字，何者屬於作者意圖陳述的論點，而非立論的證據？ 

(A)      (B)      (C) *     (D)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26 

＜命題依據＞5-4-3-1 能瞭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示例說明＞ 

1. 本題題幹素材為白話文，篇幅稍長，屬於略微複雜的文本。在題型的設

計上，將部分文句畫線，讓學生從中判斷何者是作者意圖陳述的論點，

而非立論的證據。此考法有別於一般找出文章主旨的題型。學生只要具

備基本的閱讀能力，即可找出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率較高。 

〔例 3〕 

「荷馬史詩是永遠的傑作，但不能永遠以它為範本。」這句話的意旨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 

(A)敏銳的鑑賞力是創作優良作品的前提 

(B)創作必須求新求進，不能一味地模仿* 

(C)再偉大的作品，價值也會隨時間而減損 

(D)作家過度被崇拜時，往往難以自我超越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2 

＜命題依據＞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示例說明＞ 

1. 本題題幹素材篇幅不長，用語淺顯，主題明確，屬於簡單的文本。學生

只要能理解文本內容並簡單詮釋文本，即可找出答案。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率較高。 

  從女性主義文論的觀點來看，武俠小說是「男性沙文主義」的心理滿足。

因為小說裡的男俠，幾乎是所有女性的追求對象。此外，心狠手辣的邪魔

也不時以尤物姿態出現，遙相呼應傳統的「紅顏禍水」觀。因此，武俠小說

是「男權」的文化「幫兇」。也許有人會說，女俠或女魔頭走出了閨房和廚

房，是否可視為「女權」的伸張？表面上如此，但實際上，女俠終究要成為男

俠的附庸，因此不能被視之為對「男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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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閱讀）】 

◎精  熟：能整合應用字句及語法結構等多項語言知識；能理解主題較抽象或

嚴肅、訊息或情境多元複雜、語句結構長且複雜的文本，並指出各

類文本的主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能整合文本內容如

文本結構、解釋或例子等，做進一步的推論或評論。 

◎基  礎：能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及語法概念；能理解主題具體熟悉或貼近日常

生活、訊息或情境略為複雜、語句結構略長的文本，並指出文本主

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從文本的解釋或例子做出推論。 

◎待加強：僅能有限地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僅能理解主題貼近日常生活或與個

人相關、訊息或情境單純且明顯、語句結構簡單的文本或語句；僅

能指出文本明白陳述的主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僅能藉

文本明顯的線索做出簡易的推論。 

〔例 1〕  

It was 11 p.m. and Molly walked out of her bakery.  She turned and looked at 

her store one last time.  She wanted to remember what it   35   at the moment.  

A few hours later, people would come and clean out everything in the store.  A 

young man had bought it.   He   36   it into a flower shop. 

Before it was a bakery, this place   37   a small coffee shop.  Molly worked 

in the shop as a waitress.  But taking orders was never Molly’s dream; baking was.  

When she knew her boss planned to sell the shop, she borrowed money and bought 

it.   

Her bakery had been open for thirty years.  Thirty very wonderful years.  

However, it would all come to an end tonight.  Molly   38   the bakery to be a 

family business.  But her daughter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baking.  Molly did not 

want her business in a stranger’s hands, so after some serious thinking, she decided 

to close it.  

“Goodbye, my dear old friend,” Molly looked at the store, whispering. 

 

 

38. (A) had wanted*   (B) has wanted   (C) would want    (D) will want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38 

＜命題依據＞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示例說明＞  

1. 此篇文本評量學生是否能釐清 Molly 烘焙坊不同事件描述的時間點。故

事發生在過去，以 Molly 的烘焙坊即將歇業前的時間點開始，帶出這間

烘焙坊是如何從咖啡店變身為烘焙坊。歷經 30 年輝煌的開店生涯，Molly

期望女兒能接手烘焙坊。作答此題須理解 Molly 對烘焙坊的期望是在歇

業之前（因女兒沒有意願，Molly 才會在無奈之下做了關店的決定），方

 whisper 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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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選出正確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閱讀能力被歸類為「精熟」等級的機率

較高。 

 

〔例 2〕 

 

 

 

No idea where to spend your vacation?  If you are a big fan of sun, beach, 

and water sports, then you must join FunGana 2016! 

Over the years, FunGana has taken people to many places in Gana.  This 

year, we are taking you to Piso Island, one of Gana’s beautiful islands.  Piso 

Island is adjacent to Wako Island, the biggest island in Gana, so it is only 15 

minutes away by boat from Wako Island.  The best time to visit?  All year 

around, the weather on Piso Island is just wonderful for a vacation.  You can sail 

out to watch whales, or enjoy one of the best mud springs in the world.  We will 

also show you around the island in a special car, the Cocoon Rider.  It’s our 

pleasure to help you enjoy your stay on Piso Island. 

 

Find out more about FunGana 2016 at http://www.fungana2016.com.gn. 

 

 

Q：What is FunGana 2016 for? 

(A) Studying sea animals in Gana.  

(B) Giving courses in water sports.  

(C) Giving weather reports in Gana.    

(D) Helping people experience Gana.*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8 

＜命題依據＞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示例說明＞  

1. 本題的文本貼近日常生活，作答時須理解文本整體的大致內容，藉由各

種對於 Gana 的描述及可從事的休閒活動，可整合得知文本的主旨大意。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閱讀能力被歸類為「基礎」等級以上的

機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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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Chris: Which _____ looks better on me? 

  Penny: I think purple’s better.  You look great in purple. 

  (A) color*       (B) grade       (C) shape       (D) size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2 

＜命題依據＞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示例說明＞  

1. 本題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字詞的基本語意，屬於課程綱要國小階段閱讀的

分段能力指標，情境單純，句構簡易，線索明顯，無額外的訊息需要處

理。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率較高。 

 

 

【英語科（聽力）】  

◎基  礎：聽懂日常生活主題、訊息單純的短篇言談，指出言談的主旨與結論   

等重要訊息，並從言談中明顯的言語及其他如語調與節奏等線索做

出簡易推論。 

◎待加強：僅能聽懂單句及簡易問答；僅能有限的理解短篇言談。 

第一部分：辨識句意 

（錄音稿）The train station is between a flower shop and a music store. 

選出符合句子描述的圖片。 

(A)*                 (B)                   (C)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 

＜命題依據＞1-1-8 能聽懂簡易句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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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說明＞  

1. 本題為單句，評量學生是否能夠聽懂單句的意義。 

2. 此類型聽力試題情境單純、句構簡易、訊息單一，學生只要依據所聽到

的單句，選出符合描述的圖片即可，屬於課程綱要國小階段聽力的分段

能力指標。 

3. 答錯此類型聽力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

的機率較高。 

 

第二部分：基本問答 

（錄音稿） Where are you going to meet up with Candy? 

選出最適合的回答，完成對話。 

(A) After school. 

(B) At the park.* 

(C) In the refrigerator.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9 

＜命題依據＞1-1-9 能聽懂簡易的日常生活對話。 

＜示例說明＞  

1. 本題為單一來回對話的問答，評量學生是否能夠掌握簡易對話的基本溝

通功能。 

2. 此類型聽力試題情境單純、句構簡易、訊息清楚，學生只要依據所聽到

的單一問句，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回答即可，屬於課程綱要國小階段聽力

的分段能力指標。 

3. 答錯此類型聽力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

的機率較高。 

第三部分：言談理解 

（錄音稿）         

 (女聲) Hi, I’m Ellie, the head of Dreamer.  You must be Paul.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work experience.   

(男聲) Sure, I worked as a waiter for three years. 

(女聲) Don’t you think it’s tiring to be a waiter?  

(男聲) Not at all.  I love food and I like to see people enjoying their meals. 

(女聲) Good.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Question: What are the man and the woman doing? 

 

(A) Having a job interview.* 

(B) Ordering their food.  

(C) Talking about som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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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7 

＜命題依據＞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易故事。 

＜示例說明＞  

1. 本題為短篇的言談段落，評量學生是否能夠理解簡易的日常對話，從言

談內容做出簡易推論。 

2. 此類型聽力試題為短篇言談，由短文或兩至三個來回的簡易對話組成，

情境單純、句構簡易、訊息明確，學生只要聽懂短文或對話中的主要內

容即可作答。 

3. 答對此類型聽力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為「基礎（含以上）」

等級的機率較高。 

 

 

    教育會考之英語聽力試題將由上列三類題型所組成。此三類聽力試題，內

容簡單，均屬基本容易的日常語句及短篇言談，能力表現偏向「基礎（含以上）」

等級，學生只要經由自身所使用的聽力教材習得基本聆聽能力，即可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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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精  熟：能作數學概念間的連結，建立恰當的數學方法或模式解題，並能論

證。 

◎基  礎：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待加強：認識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簡易算則或程序。 

〔例 1〕 

右圖的矩形ABCD中，E點在CD上，且 AE AC 。若P、Q兩點分別在 AD、

AE上， : :AP PD  4 1， : :AQ QE  4 1，直線PQ交 AC於R點，且Q、R兩點

到CD的距離分別為q、 r，則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A)q r ，QE RC  

(B)q r ，QE RC  

(C)q r ，QE RC  

(D)q r ，QE RC *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6 

＜命題依據＞S-4-07 能理解平面上兩平行直線的各種幾何性質。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運用截出比例線段的兩直線互相平行的性質，判斷

選項中的線段長度關係是否正確。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連結線段長度與

兩直線的關係，利用直線截出的線段成比例則必為平行直線的性質，再

由平行直線的性質判斷選項中的關係何者正確。此能力表現符合「精熟」

等級能作數學概念間的連結，建立恰當的數學方法解題的描述。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率較高。 

 

〔例 2〕 

圖(一)、圖(二)分別為甲、乙兩班學生參加投籃測驗的投進球數長條圖。若甲、

乙兩班學生的投進球數的衆數分別為a、b；中位數分別為c、d，則下列關於a、

b、c、d的大小關係，何者正確？ 

(A)a b ，c d * 

(B)a b ，c d  

(C)a b ，c d  

(D)a b ，c d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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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7 

＜命題依據＞D-4-01 能利用統計量，例如：平均數、中位數及眾數等，來認識

資料集中的位置。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長條圖所表示的資訊，依據定義找出兩組資料

的眾數及中位數並進行比較。此能力表現符合「基礎」等級理解基本的

數學概念的描述。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的機率較高。 

 

 

〔例 3〕 

算式[ ( )] ( )    
3

5 11 4
2

之值為何？ 

(A)1* 

(B)16  

(C)
8

3
 

(D)
128

3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2 

＜命題依據＞N-4-06 能做正負數的比較與加、減、乘、除計算。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做分數的乘法與整數（含負數）的四則運算。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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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 

◎精  熟：能廣泛且深入的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容，並具有運用多元的社

會科知識之能力。 

◎基  礎：能大致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容，並具有運用基礎的社會科知識

之能力。 

◎待加強：能約略的認識及了解社會科學習內容。 

〔例 1〕 

圖(十二)是某地各季的國際遊客比例。已知當地

乾季的國際遊客比例最高，該地最可能位於下列

何處？ 

(A)澳洲西南部地區* 

(B)阿根廷 彭巴草原 

(C)法國 地中海沿岸 

(D)美國西北部沿岸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36 

＜命題依據＞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從題幹與附圖資訊解讀該地的降水特性，並根據選

項各地的氣候類型及氣候特徵，推測該地位於何處。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率較高。 

 

〔例 2〕 

表(七)呈現某帝國的形勢演變，

此帝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奧匈帝國 

(B)拜占庭帝國 

(C)神聖羅馬帝國 

(D)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26 

＜命題依據＞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

過程。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認識及了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發展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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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率較高。 

 

〔例 3〕 

我國籍遠洋漁船上，船長與漁工的對話如下： 

漁工小義：「船長，我們可以下網捕魚了嗎？」 

船長小城：「沒問題，我們的船已經開到可自由

捕魚的公海上了。」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小城的船隻最可能位於圖

(八)中哪一個位置？ 

(A)甲  

(B)乙* 

(C)丙  

(D)丁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3 

＜命題依據＞6-4-7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其目的。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認識及了解國家領土及經濟海域的相關概念。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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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 

◎精  熟：能融會貫通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能力來解決需要多層次思

考的問題。 

◎基  礎：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能力來解決基本的問題。 

◎待加強：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 

〔例 1〕 

已知一隱性等位基因位於 X 染色體上。某對夫妻透過遺傳諮詢得知，在沒有突

變的情況下，兩人將來所生的子女中，女兒必帶有此隱性基因，但兒子必無。

根據諮詢的結果，推測此對夫妻的家族中，下列哪兩人的 X 染色體一定沒有此

隱性等位基因？  

(A)夫及他的父親    (B)夫及他的母親 

(C)妻及她的父親*    (D)妻及她的母親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44 

＜命題依據＞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瞭解生命 

                   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合理延伸性別遺傳的相關概念。學生必須先了解性

別遺傳的方式，再從題幹敘述了解妻必不帶有此隱性等位基因，接著融

會貫通性別遺傳的特性後，才能推導出妻的父親也必不帶有此隱性等位

基因。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率較高。 

 

〔例 2〕 

圖(八)是某地在一年中，白晝與黑夜在一天

中所占的時間關係圖，淺色區域表示白晝

的時間範圍，深色區域表示黑夜的時間範

圍，兩條黑色曲線由上至下分別是日出與

日落時間變化。根據圖中資訊判斷，下列

敘述何者最不合理？ 

(A)該地應該位在赤道以南的地區* 

(B) 5 月是晝長夜短，11 月是晝短夜長 

(C)不同月分的日出時間，最多相差約 4 個小時 

(D)不同月分的白晝長度，最多相差約 8 個小時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15 

＜命題依據＞2-4-3-1 由日、月、地模型瞭解晝夜、四季、日食、月食及潮汐現 

                  象。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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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理解晝夜長短隨季節的改變。學生需知道太陽光直射

地球的位置改變，會造成晝夜長短的變化，並正確理解圖中所呈現的意

涵，即可選出正確的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率較高。 

 

〔例 3〕 

取溫度、材質及體積相同的甲、乙兩金屬球，將甲球漆成白色，乙球漆成黑色，

再將兩球以細線並排懸吊於空中，放置在陽光下曝曬，20 分鐘後測量兩者溫度，

結果乙球比甲球高 3 ℃，下列何者是此現象發生的主要原因？ 

(A)白色可增加金屬球的比熱 

(B)黑色可增加金屬球的比熱 

(C)白色金屬球較易吸收輻射熱 

(D)黑色金屬球較易吸收輻射熱* 

＜試題出處＞國中教育會考 105-4 

＜命題依據＞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知道影響熱輻射的因素。學生只需知道黑色物體較易

吸收輻射熱，即可選出正確的答案。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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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為什麼教育會考屬於「標準參照測驗」？ 

A1：「常模參照測驗」和「標準參照測驗」在計算成績時有不同的參照標準。「標

準參照」著重了解個人的測驗表現是否達到事先設定的標準；而「常模參

照」則是注重個人與團體內其他成員的比較，藉由與其他人相比，來了解

個別考生在全體考生中表現的優劣。 

 

  教育會考目的為針對離校前國中生進行學力評估，在考試前會制訂系統化

的評量標準，一旦蒐集到學生在教育會考的作答資料，便能將學生表現對

應到預先建置的評量標準，界定學生在特定考科的表現等級，進而知道每

位學生的學習程度。學生的學習程度分為「精熟」、「基礎」和「待加強」3

個表現等級（寫作測驗除外），每一個表現等級都有一個對應的表現描述。

因此教育主管機關可以透過統計各表現等級人數比例在不同年度的變化，

有效監控學力；而學生可以透過表現等級描述了解「自身」的學習成就，

不需與他人比較，減低學生間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 

 

Q2：如何決定獲得不同表現等級所需的最低答對題數？ 

A2：每年教育會考實施後，臺師大心測中心便會針對各考科召開專家會議，邀

集大學教授、測驗專家與國中教師，一同進行歷時三個回合的標準設定

（standard setting）程序。在每個回合的標準設定中，與會者根據該科不同

表現等級的表現描述、學科專業知識及自身的教學經驗，分別討論恰好達

到基礎等級（又稱為基礎等級門檻）以及恰好達到精熟等級（又稱為精熟

等級門檻）的學生所具備的知識能力，並針對測驗中所有試題逐一判斷這

兩類學生是否能答對該題，進而統計兩類學生在整份測驗的答對題數。歷

經三個回合的分析與討論，即可獲得這兩類學生所具備的知識能力與答對

題數之間的對應關係，此答對題數即為獲得不同表現等級所需的最低答對

題數。 

 

Q3：為什麼教育會考的整體難度是「難易適中」，不是「中等偏易」？ 

A3：測驗整體難度的變動導因於考試目的之改變，國中基測以評量學生所習得

的基本能力為目的，因此，整體難度訂為「中等偏易」。教育會考主要目的

是作為學生學力監控機制，需將學生劃分成精熟、基礎與待加強等 3 種表

現等級，緣此之故，各科試卷都會包含難、中、易的試題，以降低分類誤

差，所以各科試卷的整體難度轉變成難易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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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教育會考整體難度的改變會不會影響到考生獲得的表現等級？ 

A4：不會。雖然測驗整體難度改變可能會使得考生的答對題數出現變化，但獲

得不同表現等級所需要具備的知識與能力之要求，並未跟著變動，所以不

會改變考生獲得的表現等級。以總題數 48 題的國文科測驗為例，當整體難

度為「中等偏易」時，考生可能要答對 24 題才能達到「基礎」等級，但當

整體難度為「難易適中」時，考生可能只需答對 21 題就可以達到「基礎」

等級了。因此，不論採用哪一種測驗難度，結果應該是相同的，都不會改

變考生獲得的表現等級。 

 

Q5：為什麼教育會考需要針對「精熟」與「基礎」等級加註標示？ 

A5：教育會考的原始設計是作為學力監控之用，然而多數就學區仍採用會考的

評量結果作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的參考依據。為協助各縣市教育局

（處）解決升學競爭較激烈區域在面對免試超額時可能需要抽籤的困境，

教育部委託臺師大心測中心研擬增加表現等級數量之可行性。臺師大心測

中心在參考先進國家相關作法後，在各科維持區分三等級以維持學力監控

目的之核心原則下提出加註標示的做法，其方式如下：精熟（A）等級中

答對題數較高的前 50%學生，分別標示 A++（前 25%）及 A+（前 26%～

50%）；基礎（B）等級中答對題數較高的前 50%學生分別標示 B++（前 25%）

及 B+（前 26%～50%）。 

 

上述建議是為了緩解社會大眾對免試超額比序可能需要抽籤所產生的疑慮

及不安，雖然教育會考 3 等級的方式已經大致能夠區分學生能力，但在社

會大眾對於傳統的入學價值觀還未完全調整前，這是能順利過渡到全面免

試的最佳策略。目前教育會考 3 等級加標示的作法，不僅保留教育會考標

準參照測驗精神與功能，同時也能有效降低分分計較的升學壓力。然而欲

落實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的精神，教育主管機關可以視全國各區實施免試

入學的成效，在適當時機減少標示數量。 

 

  以下提供 105 年教育會考相關資料讓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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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育會考國文科、社會科與自然科能力等級加標示與答對題數對照表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2-48 

 

46-48 
54-63 

 

60-63 
46-54 

 

51-54 

A+ 44-45 58-59 49-50 

A 42-43 54-57 46-48 

基礎 

B++ 
20-41 

 

37-41 
24-53 

 

45-53 
20-45 

 

37-45 

B+ 31-36 38-44 30-36 

B 20-30 24-37 20-29 

待加強 C 0-19 0-23 0-19 

 
105 年教育會考各科能力等級加標示人數百分比統計表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精熟 

A++ 

19.28% 

6.06% 

19.15% 

6.60% 

16.80% 

4.25% 

18.89% 

5.56% 

13.88% 

4.74% 

A+ 6.52% 3.23% 4.78% 4.33% 3.54% 

A 6.70% 9.32% 7.77% 9.00% 5.60% 

基礎 

B++ 

64.05% 

16.05% 

49.31% 

12.39% 

51.22% 

13.24% 

67.90% 

19.06% 

63.88% 

16.98% 

B+ 18.57% 12.55% 13.76% 15.45% 16.04% 

B 29.43% 24.37% 24.22% 33.39% 30.86% 

待加強 C 16.67% 31.54% 31.98% 13.21% 22.24% 

 

Q6：為什麼英語科聽力只能分為「基礎」及「待加強」2 個能力等級？ 

A6：考量試題難度宜逐步漸進，避免增加考生壓力，因此英語科聽力以基礎簡

易的試題為主，無法充分評量出學生聆聽能力是否達「精熟」等級，該部

分的成績只分成「基礎」及「待加強」2 個等級。 

 
Q7：為什麼英語科需要額外呈現整體表現等級？ 

A7：除了聽力及閱讀兩項語言技能的表現等級外，教育會考成績通知單會額外

提供考生在英語科整體的表現等級，其目的是為了提供單一、整體的英語

科表現等級，讓高中及五專入學分發時使用。 

 
Q8：計算英語科整體成績時，英語科聽力測驗的加權比重為什麼是 20％？ 

A8：為了提倡學生學習英語聽的能力，目前聽力測驗以基礎簡易的試題為主，

因此聽力測驗整體難度低於閱讀測驗整體難度，所以計算英語科整體成績

時不宜直接以聽力和閱讀題數比例作為加權比重。 

  

    在訂定英語科聽力測驗的加權比重時，同時考量下列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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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聽力為 104 年開始正式計分之新進考科，為了避免造成考生不必要的

緊張與考試壓力，加權比重不宜太高。 

   （2）根據學科專家的質性評估，聽力測驗較為容易，因此計算英語科整體

能力時，聽力測驗的加權比重需相對較低。 

   （3）根據測驗理論的量化分析，聽力占 20%，閱讀占 80%的設定最符合學

生的整體英語能力（相關性最高）。 

 

因此，在目前的測驗架構下，英語科聽力測驗的加權比重為 20%，閱讀測

驗的加權比重為 80%。 

 

Q9：英語科加權分數如何計算？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如何決定？ 

A9：由於英語科測驗分成聽力測驗與閱讀測驗，因此，考生的英語科整體表現

等級無法單憑其在任一測驗上的表現而決定，而是需要通盤考量考生在個

別測驗的答對題數表現，計算出英語科加權分數，最終依據考生是否達到

不同等級之最低加權分數，判定其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 

 

以下針對英語科加權分數的計算過程，逐一進行說明： 

（1）106 年教育會考以「聽力占 20%，閱讀占 80%」的原則1計算英語科加

權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英語科加權分數= 8020 
閱讀總題數

閱讀答對題數

聽力總題數

聽力答對題數
 

在上述計算公式中，「測驗總題數」與「考生答對題數」為兩個重要的

因素。每年度的測驗總題數不一定相同，以 105 年為例，總題數為 62

題，其中聽力試題 21 題，閱讀試題 41 題。若某考生在聽力測驗答對

19 題，在閱讀測驗答對 28 題，則該生的英語科加權分數為 72.73（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後 2 位）。 

73.7280
41

28
20

21

19
  

（2）根據標準設定後的結果，可以得到聽力與閱讀測驗達各等級之最低答

對題數（也稱切點題數），利用這些資訊可以計算出不同表現等級之最

低加權分數。下表為 105 年標準設定後的統計結果，其中聽力測驗獲

得基礎與精熟等級2的最低答對題數分別為 13 題與 21 題，在閱讀測驗

獲得基礎與精熟等級的最低答對題數分別為 14 題與 35 題。 

                                                      
1
日後若有需要將採逐步漸進之方式調整聽力和閱讀所占的比重。 

2
由於希望將考生在英語科之整體表現同樣區分成「精熟」、「基礎」、「待加強」3 個表現等級，因此，需要針對聽

力與閱讀測驗個別都設定出兩個最低答對題數。因此，技術上將聽力精熟等級的最低答對題數設定為 21 題，此設定

只用於計算考生在英語科整體表現達到精熟等級之最低加權分數，而非表示該答對題數已達聽力精熟等級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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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育會考英語科閱讀與聽力答對題數對應能力等級對照表 

閱讀(共 41 題) 聽力(共 21 題) 

等級 答對題數 等級 答對題數 

精熟 35-41 
基礎 13-21 

基礎 14-34 

待加強 0-13 待加強 0-12 

註：每年獲得不同表現等級所需的最低答對題數，可能會因為測驗整體難度略有差異而不同。 

    （3）將各等級之最低答對題數代入加權分數計算公式，可得不同表現等級  

之最低加權分數。以 105 年為例，可算出在英語科整體表現達到基礎

等級所需之最低加權分數為(13/21)×20 + (14/41)×80＝39.70、達到精熟

等級所需之最低加權分數為(21/21)×20 + (35/41)×80＝88.29。換句話

說，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與加權分數，具有以下對應關係：  

          a、加權分數在 88.29 以上之考生，屬於精熟等級 

          b、加權分數在 39.70 以上且未達 88.29 之考生，屬於基礎等級 

          c、加權分數未達 39.70 之考生，屬於待加強等級。 

 

    （4）以下為幾個計算考生英語科加權分數並決定整體表現等級的範例： 

   a、若某考生聽力答對題數為 21 題，閱讀答對題數 10 題，則其加權

分數為(21/21) ×20 + (10 /41)×80＝39.51，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

分數相比可知，該考生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為待加強。 

   b、若某考生聽力答對題數為 9 題，閱讀答對題數 39 題，則其加權分

數為(9/21) ×20 + (39 /41)×80＝84.67，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分數

相比可知，該考生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為基礎。 

   c、若某考生聽力答對題數為 21 題，閱讀答對題數 13 題，則其加權

分數為(21/21) ×20 + (13/41)×80＝45.37，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

分數相比可知，該考生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為基礎。 

   d、若某考生聽力答對題數為 13 題，閱讀答對題數 39 題，則其加權

分數為(13/21) ×20 + (39/41)×80＝88.48，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分

數相比可知，該考生英語科整體表現等級為精熟。 

一旦將考生區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表現等級後，便能進

一步針對精熟（A）等級中加權分數較高的前 50%學生，分別標示 A++（前

25%）及 A+（前 26%～50%）；基礎（B）等級中加權分數較高的前 50%學

生分別標示 B++（前 25%）及 B+（前 26%～50%）。105 年英語科各表現等

級加標示與其相對應之加權分數，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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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育會考英語科整體能力等級加標示與加權分數對照表 

等級 標示 加權分數 

精熟 

A++ 

88.29-100 

96.10-100 

A+ 94.15-95.24 

A 88.29-93.33 

基礎 

B++ 

39.70-87.62 

78.54-87.62 

B+ 65.92-78.05 

B 39.70-65.88 

待加強 C 0-39.65 

                註：加權分數之呈現方式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 2 位 

每年在成績單寄發前，臺師大心測中心都會在教育會考網站公告英語科閱讀與

聽力答對題數對應整體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如下表所示），因此，考生與家

長毋須自己動手計算，只要透過該對照表也能夠得知自己的英語科整體表現等

級。 

105 年教育會考英語科閱讀與聽力答對題數對應整體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閱讀答

對題數 

聽力答對題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0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1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2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強 

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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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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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41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Q10：計算數學科成績時，數學科非選擇題的加權比重為什麼是 15％？ 

A10：在訂定數學非選擇題的加權比重時，同時考量下列四點： 

     （1）非選擇題為 104 年開始正式計分之新題型，為了避免造成考生不必

要的緊張與考試壓力，加權比重不宜太高。 

     （2）非選擇題題數多寡與教育會考命題及閱卷的工作時程息息相關，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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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增加勢必使得工作時程更拉長，進而影響入學分發時程。在試務

考量下，非選擇題題數受到極大限制，連帶使得加權比重不宜過高。 

     （3）根據學科專家的質性評估，非選擇題的加權比重不宜過高，大約 15%

左右是最合適的。 

     （4）根據測驗理論的量化分析，非選擇題加權比重為 15%，選擇題加權

比重為 85%的設定，最符合學生的整體數學能力（相關性最高）。 

 

Q11：數學科加權分數如何計算？數學科表現等級如何決定？ 

A11：由於數學科測驗包含選擇題型與非選擇題型，兩種題型又有各自的加權比

重，因此，考生的數學科表現等級無法單憑其在任一題型上的表現而決

定，而是需要通盤考量考生在選擇題的答對題數以及在非選擇題的得分，

計算出數學科加權分數，最終依據考生是否達到不同等級之最低加權分

數，判定其數學科表現等級。以下針對數學科加權分數的計算過程，逐一

進行說明： 

    （1）106 年教育會考以「非選擇題占 15%，選擇題占 85%」的原則計算數

學科加權分數，計算公式如下： 

數學科加權分數= 5815 
選擇題總題數

選擇題答對題數

非選擇題總分

非選擇題得分
 

在上述計算公式中，「非選擇題總分或選擇題總題數」與「考生非選擇題

得分或選擇題答對題數」為兩個重要的因素。每年度的選擇題總題數不

一定相同，以 105 年為例，選擇題為 25 題，非選擇題為 2 題（得分範圍

為 0 至 6 分）。若某考生在非選擇題得 2 分，在選擇題答對 13 題，則該

生的數學科加權分數為 49.20。 

20.4985
25

13
15

6

2
  

     （2）根據標準設定後的結果，可以得知在數學科達到各表現等級所需之

最低選擇題答對題數與最低非選擇題得分。將這些數據代入加權分

數計算公式，即可算出達到不同表現等級之最低加權分數。以 105

年為例，可算出在數學科達到基礎等級所需之最低加權分數為

36.50、達到精熟等級所需之最低加權分數為 80.50。換句話說，數學

科表現等級與加權分數，具有以下對應關係： 

  a、加權分數在 80.50 以上之考生，屬於精熟等級 

  b、加權分數在 36.50 以上且未達 80.5 之考生，屬於基礎等級 

  c、加權分數未達 36.50 之考生，屬於待加強等級。 

     （3）以下為幾個計算考生數學科加權分數並決定表現等級的範例： 

  a、若某考生非選擇題得 1 分，選擇題答對 9 題，則算出其加權分數

為(1/6) ×15 +(9 /25)×85＝33.10，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分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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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可知，該考生數學科表現等級為待加強。 

  b、若某考生非選擇題得 6 分，選擇題答對 13 題，則算出其加權分

數為(6/6) ×15 +(13 /25)×85＝59.20，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分數

相比可知，該考生數學科表現等級為基礎。 

  c、若某考生非選擇題得分為 3 分，選擇題答對 25 題，則算出其加

權分數為(3/6) ×15 +(25 /25)×85＝92.50，分別與基礎和精熟的最低加權

分數相比可知，該考生數學科表現等級為精熟。 

一旦將考生區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表現等級後，便

能進一步針對精熟（A）等級中加權分數較高的前 50%學生，分別標示

A++（前 25%）及 A+（前 26%～50%）；基礎（B）等級中加權分數較

高的前 50%學生分別標示 B++（前 25%）及 B+（前 26%～50%）。105

年數學科各表現等級加標示與其相對應之加權分數，如下表所示。 
 

105 年教育會考數學科能力等級加標示與加權分數對照表 

等級 標示 加權分數 

精熟 

A++ 

80.50-100 

95.00-100 

A+ 89.80-94.10 

A 80.50-89.10 

基礎 

B++ 

36.50-79.80 

67.80-79.80 

B+ 56.00-67.10 

B 36.50-55.80 

待加強 C 0-36.30 

 

每年在成績單寄發前，臺師大心測中心都會在教育會考網站公告數學科選擇

題答對題數與非選擇題分數對應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如下表所示），考生與

家長無須自己動手計算，只要透過該對照表也能夠得知自己的數學科表現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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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教育會考數學科選擇題答對題數與非選擇題分數 

對應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選擇題 

答對題數 

非選擇題分數 

0 1 2 3 4 5 6 

0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1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2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3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4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5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6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7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8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9 待加強 待加強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0 待加強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1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2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3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4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5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6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7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8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19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20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21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2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3 基礎 (B++)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4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25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精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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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老師和家長能了解教育會考寫作測驗的內容、評分方式、分

數使用及施測的注意事項，特別將常見的問題及答覆整理如下，以供社會大眾

參考。 

Q1：寫作測驗的目的為何？ 

A1：教育會考寫作測驗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

語文）之「寫作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期透過適宜之題型設計，檢測國

中畢業生表達經驗見聞和情感思想的綜合語文能力。命題符合課程綱要中

的重要指標，包含： 

（1）能表達觀察見聞，抒發個人感受或提出見解。 

（2）能統整閱讀內容、配合語言情境，適當轉化材料以表情達意。 

（3）能依不同目的運用各種表述方式寫作。 

（4）能具備審題、立意、選材及安排段落、組織成篇等寫作能力。 

（5）能適當的遣詞用字，並運用各種句型寫作。 

（6）能應用適當的修辭方式讓作品更加具體生動。 

（7）能適當運用標點符號及寫作的格式。  

    題型設計將同時考量課程目標中所要培養的「欣賞、表現與創新」、「表達、

溝通與分享」的基本能力進行寫作能力的綜合評量。 

 

Q2：教育會考寫作測驗題型為何？  

A2：教育會考寫作測驗採「引導式寫作」，以適當的訊息呈現題意，引導學生進

行寫作。試題呈現形式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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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示例〕 

請依照題意作答。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請注意作答時間的控制。 

 

題目：從陌生到熟悉 

說明：也許是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從分不清東南西北，最後對所

有的巷弄瞭若指掌；也許是加入一個團體，從剛開始找不到

對象說話，到漸漸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暢談彼此的夢想；

也許是接觸新事物或者學習新技能，從獨自摸索、反覆嘗試，

到終於駕輕就熟，而有深切體會……。從陌生到熟悉，其中

有著苦甜的滋味，也帶給我們許多思考。請以「從陌生到熟

悉」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示例之試題係由「一道題目」及「題目的說明」構成，「說明」可更清楚地

解釋題意、幫助考生引發聯想、避免誤解，並能更明確鎖定內容，幫助考

生在立意取材時能更切合題意、避免天馬行空式的論述。考生必須仔細閱

讀完整試題後，撰寫一篇文章。 

未來，教育會考寫作測驗將陸續研發更多不同形式的引導寫作試題，期望

透過多樣化寫作線索的提供，更豐富地呈現生活性、知識性、文學性等不

同面向的訊息材料，藉以活化試題內涵，使其更能與時俱進、切合當代議

題，具備統整領域結合生活的實用性，以拓展評量面向的廣度與深度，達

成多元評量受試者綜合語文能力的目的。 

 

Q3：什麼是評分規準？ 

A3：所謂的評分規準即是給予評閱委員作為評分的準則依據，寫作測驗評分方

式採級分制，將學生寫作能力由劣至優區分為一級分至六級分，四級分表

示已達一般水準。另外，針對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有抄題目或說明

而完全沒有任何其他可供判斷的內容、空白卷等考生，因無法判斷其寫作

能力，給予零級分。在評分規準中，我們可以看見每一個級分的文章寫作

能力表現，評閱委員將依據考生的整體寫作能力表現直接給予整體評分，

不單獨分項給分及加總。下頁為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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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一覽表 

級分 評分規準 

六 

級 

分 

六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切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文章的

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內容前後連貫。 

遣詞造句 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幾乎沒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五 

級 

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當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但偶有轉折不流暢之處。 

遣詞造句 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少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 

級 

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不連貫、轉折不清之處。 

遣詞造句 
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句；句型較

無變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

太大的困難。 

三 

級 

分 

三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是不充分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但選取的材料不甚適當或發展不夠充分。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鬆散；或前後不連貫。 

遣詞造句 用字遣詞不太恰當，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以致造成理解上的困

難。 

二 

級 

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但所選取的材料不足，發展有限。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不完整；或僅有單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句 遣詞造句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不太能掌握格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錯別字頗多。 

一 

級 

分 

一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極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特徵： 

立意取材 
僅解釋題目或說明；或雖提及文章主題，但材料過於簡略或無法選取相

關材料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 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構。 

遣詞造句 用字遣詞極不恰當，頗多錯誤；或文句支離破碎，難以理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不能掌握格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錯別字極多。 

零級 

分 
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抄寫題目或說明、空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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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評分規準中的四項要點各占多少比重？錯別字錯一個字扣幾分？ 

A4：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評分規準採用的是整體性評分（holistic scoring）原則，

所謂的整體性評分是參照評分規準中對各級分的綜合描述，直接針對考生

的寫作品質給予一個整體性的評比。因此，評分規準中的四項評分要點

（一、立意取材，二、結構組織，三、遣詞造句，四、錯別字、格式及標

點符號），並沒有特定比重的規定。 

同樣地，由於採用整體性評分原則，評分規準並不會對四項評分要點或其

他因素再行額外的扣分原則，以避免評閱委員對作品重複扣分，所以，針

對錯別字的部分，評閱委員將會直接對照評分規準中各級分「錯別字、格

式及標點符號」的敘述來作為評比的依據。很明顯地，由於錯別字很可能

會影響寫作品質，考生應避免寫錯別字。 

 

Q5：文章中出現簡體字會如何評分？ 

A5：如寫作測驗文章中出現簡體字，在評閱過程中有可能被視為「錯別字」處

理，但寫作測驗的評閱方式，並不會針對單一錯字扣分。原則上，評閱委

員判斷考生在「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此一評分要點的能力表現時，

除審視考生使用「字詞、格式、標點符號」的運用情形外，亦會斟酌考生

錯別字對閱讀理解的影響程度。而寫作測驗成績的評定，最終取決於考生

文章的整體表現（綜合考量評分規準中的四項評分要點：「立意取材」、「組

織結構」、「遣詞造句」、「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詳見評分規準一覽表），

並不會以單一向度的表現情形決定考生成績。然而，當簡體字影響閱讀理

解時，文意的完整性亦可能受到影響，故考生應盡量避免書寫簡體字。 

 

Q6：評分規準是怎麼訂定的？ 

A6：目前所公布的評分規準是參考數個國外大型寫作測驗所公開的寫作評分規

準（如：美國國家教育進度評量（NAEP,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美國內華達州寫作評量計畫……等研究成果），同時邀請國內國

文學科專家與測驗專家反覆討論，而共同制定適用於臺灣國中學生寫作測

驗的評分規準。 

 

Q7：樣卷有什麼用途？要如何使用？ 

A7：樣卷的主要用途是將評分規準的文字敘述具體化呈現。由於評分規準是一

般性的說明，不論敘述如何完整，社會大眾仍可能有文字認知上的差異，

因此樣卷就是用以進一步說明評分規準的文章，讓大眾能更清楚評分規準

所定義的級分區別及範圍。 

這些樣卷是經由經驗豐富的核心委員根據評分規準所挑選出來的。樣卷可

以作為評閱委員的訓練材料，幫助評閱委員釐清和掌握評分規準，使評分

結果更客觀和一致。另外，藉由樣卷也有助於考生了解其表現將如何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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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幫助他們設定目標。 

 

Q8：為什麼唯獨寫作測驗以六級分計分？寫作測驗的「級分」與五科的「等級」 

    之間，是否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A8：寫作測驗自民 95 年納入國中基測考科起，成績呈現便採用級分制，其與

目前教育會考所推動「等級制」標準參照的精神是一致的，考量國中基測

寫作測驗推行已久，其「六級分規準」以及「評閱機制」已建立一定的公

信力，透過歷年的評閱訓練與閱卷實務經驗累積，評閱委員們多可準確掌

握評分規準進行閱卷，教育會考寫作測驗沿用同一套規準與計分模式，除

了可以有效提升教育會考寫作測驗的信度與效度，助於測驗品質的穩定性

外，更能使教學現場教師、學生、家長快速掌握教育會考標準參照的精神，

而無重新適應的問題。 

因此，教育會考寫作測驗承襲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評分規準」，將學生能

力區分為六個級分，而不同於國、英、數、社、自 5 科將學生能力區分為

「精熟」、「基礎」及「待加強」三個等級。 

二者劃分雖然不一，但都是以「標準參照」的精神為前提發展，目標在「達

到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在成績解釋上也可以有一定的對應。

以下提供對應說明，作為後續成績解釋、運用時參考： 

 

能力等級 寫作測驗級分對應及表現描述 

精熟 
六級分   

能適切取材、布局謀篇，並精確掌握字詞、句讀及格式的運用，

完整、深刻表達個人思想。 

五級分 
能適當取材、布局謀篇，並掌握字詞、句讀及格式的運用，完整

表達個人思想。 

基礎 四級分 
大致能正確取材、組織文章，並具有基本字詞、句讀及格式運用

的能力，尚能表達個人思想。 

待加強 

三級分 
僅能簡單的選取相關材料、組織文章，字詞、句讀及格式運用的

能力不佳。 

二級分 
僅能有限的選取相關材料，不太能掌握組織文章，與字詞、句讀

及格式運用的能力。 

一級分 
僅能約略解釋題意，未能明確展現組織文章，與字詞、句讀及格

式運用的能力。 

零級分 
無法判斷其寫作能力，包含：未依題意作答（如：使用詩歌體、

完全離題、只抄寫題目或說明、空白卷），或違反考試規定（如：

洩漏私人身分、畫記符號） 

教育會考寫作測驗採行六級分制乃經過周詳考量之決策，並將在過去良好

奠基之下，持續追求更佳的測驗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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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每份答案卷有幾個評閱委員閱卷？最後分數如何決定？ 

A9：每份答案卷都由兩位經過閱卷一致性訓練的評閱委員評分。若兩者所評級

分相同，則該級分為該卷分數。若只相差一級分，則以兩者平均後進位做

為該卷分數。由於評閱委員均受過訓練，兩位評閱委員給的分數相差兩級

分以上（含兩級分）的情況很少見。一旦出現，則該卷交由核心委員進行

複閱。 

寫作測驗評分有下列幾種情況（可參考下列表格）： 

（1） 狀況一：若兩位評閱委員評定結果相同或只相差一級分，兩位評閱委 

員的平均後進位將是該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2） 狀況二：複閱分數落在兩位評閱委員分數之間，最後分數以複閱分數 

決定。 

（3） 狀況三：複閱分數落在兩位評閱委員分數的兩邊時，複閱分數與較接 

近的評閱委員分數的平均後進位，將是該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4） 狀況四：若 2 個初閱分數中有 1 個為零級分，則此種狀況須複閱。若 

複閱分數為零級分，則該考生最後分數為零級分；若複閱分數不是零 

級分，則以複閱分數及另一位非零級分之評閱分數之平均後進位為該

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5） 狀況五：若 2 個初閱分數皆為零級分，此種狀況需複閱。若複閱分數 

為零級分，則該考生最後分數為零級分；若複閱時核心委員亦無法決 

定分數，則該份答案卷將交由核心委員所組成的疑問卷處理小組決定

其最後級分。 

 以上的平均分數若有小數，則採四捨五入。 

 評閱委員 A 評閱委員 B 核心委員複閱 平均分數 最後分數 

狀況一 
5 4  4.5 5 

5 5  5 5 

狀況二 
5 2 4  4 

5 3 4  4 

狀況三 
5 2 6 5.5 6 

5 3 1 2 2 

狀況四 
0 1 0  0 

0 2 1 1.5 2 

狀況五 
0 0 0  0 

0 0 ？  
疑問卷處理小組 

討論決定 

註：核心委員：除一般閱卷訓練外，進一步接受更多不同類型試題訓練的資深閱卷委員。透

過參與不同題目的樣卷挑選工作，更能充分掌握評分規準以及學生的寫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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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會不會因為閱卷委員的主觀看法，讓很好的作品得到低分？ 

A10：不會。我們透過兩個程序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第一是架構一套有效的「 

      評分規準」及閱卷一致性訓練過程，來增加評分的一致性；第二是透過線

上閱卷機制來稽核閱卷時發生的不一致現象。 

 

首先，我們以寫作的核心：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以及錯別字等

向度，採六個級分制訂評分規準，並透過樣卷做更具體的說明。在這樣的

基礎上，閱卷委員必須遵循一致的規準評分。另外經由每年反覆不斷多次

訓練，閱卷委員之間對規準的認知差異將更為縮小，在實際評分行為上更

趨一致。 

 

同時在閱卷時，透過線上閱卷系統的管理，即時挑出兩位評閱委員相差二

級分以上（含二級分），及其中一閱為零級分的答案卷，請核心委員再次

評閱，以達到確保評分一致性、公平性的目的與功能。另外，當線上閱卷

系統發現閱卷者出現一致性不穩定情形時，也會重新訓練閱卷者校正一致

性。 

 

藉由以上的過程，相信能有效提升及確保閱卷的評分者信度。 

 

Q11：寫作測驗是否用題庫的方式選題？是否和國外寫作測驗一樣公布題庫？ 

A11：由於單一題本的題目數量過少，且受限於現實條件並無法產生足夠經過  

預試的題目，目前並不以題庫的方式選題，而由專家群以闈內命題的方式

進行，因此，現階段並沒有公布題庫的問題，但是我們會提供一些示例及

樣卷供各界參考。闈內命題的設計會維持數年，但不排除在各種條件許可

下，評估並執行可行的改良方案，包括公布題庫方式在內，朝進一步提高

測驗信、效度的方向努力。 

 

Q12：什麼是線上閱卷？ 

A12：所謂的線上閱卷是以電腦管理閱卷流程。這個管理系統首先會將考生的  

答案卷利用掃描機製成電腦圖檔，接著每一份答案卷會由系統隨機派送給

兩位合格的評閱委員於終端機前閱卷，並將閱卷結果以數位簽章加密後，

送回資料庫中儲存。如果兩位委員的看法分歧，再由核心委員進行複閱。 

 

所有委員在停止閱卷超過一段時間後、重新開始閱卷前，都會先在系統中

進行評分一致性校正，確保閱卷的一致性。若有委員偏離一致性，系統可

以立即發現，並對閱卷者進行再校正。這樣的過程只有依賴電腦系統龐大

的資訊管理能力才能進行，對測驗結果的合理性及正確性可以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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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線上閱卷系統會不會有網路安全的問題？ 

A13：基於最嚴格的安全考量，線上閱卷系統並不會與網際網路連接，而是自成

一個封閉式的區域網路，所以沒有被來自網際網路的駭客攻擊或竄改資料

的疑慮。在網路上所有的使用者端點，都必須進行身分認證方得使用系

統。另外，評閱委員評閱答案卷圖檔後，會以私密金鑰將圖檔特徵及結果

加密計算，一併送回資料庫存放，而任何存取或修改系統資料的動作，必

須由兩人以上同時執行，並留下紀錄，在這樣的情形下，線上閱卷系統及

資料可獲得最佳的安全保護。 

  

Q14：考生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A14：考生在應考寫作測驗時，有下列幾點事項應特別注意： 

（1）應確實完整閱讀試題引導，避免因為匆忙讀題作答，導致文不對題的

情況發生。 

（2）寫作測驗僅提供 1 張答案卷作答，考生不得要求增加答案卷。答案卷

採橫式直書，考生應將答案卷橫放，並從第 1 頁右邊第 1 行，由上而

下書寫。 

（3）由於線上閱卷必須掃描成影像檔案，為避免造成評閱委員閱讀困難，

考生應使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筆尖較粗約 0.5mm～0.7mm 之原

子筆）作答，勿使用鉛筆、無墨水，或墨水不連續的筆書寫，並力求

字體大小適中及卷面整齊；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但仍應

避免大量塗改情形發生，以免影響掃描品質及閱卷。 

此外，由於影像檔案需要經過裁切始能送至線上閱卷，因此請考生書

寫時切勿超出格線外框，以免文字在裁切過程中遺失。若考生未遵守

上述要求，導致電腦掃描不清楚無法清晰呈現答案時，由考生自行負

責，不得提出異議。 

（4）不可使用詩歌體作答；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

記（包含畫記圖形、於正文以外書寫文字符號等）。故意汙損答案卷、

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卷上、寫作內容中顯示自己身分者，將不予計

分。 

（5）作答時間須自行確實掌握，應避免時間不足導致文章不完整的情況。

如有需要，可以在試題本空白頁進行擬稿，但必須自行掌握時間，作

答時間不會因擬稿而有所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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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會考和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以下簡稱評量標準）的

關聯性，讀者可參考以下的關係對照表： 

教育會考與評量標準對照表 

 教育會考 評量標準 

評量目的 了解學生國中 3 年總結性學習成效 
即時了解學生階段性學習成效以進行補

救 

使用時機 國中 3 年級下學期（3 年 1 次） 學期中 

評量標準

描述方式 
整體、概括 分項、精細 

辦理形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學習單、實作評量，和檔案

評量（包含：習作作業、隨堂測驗、定

期評量、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展演、

科學實驗等多元評量方式） 

評量結果

解釋方式 
標準參照 標準參照 

區分等級 

3 等級： 

A 級：精熟 

B 級：基礎 

C 級：待加強 

5 等級： 

A 級：優秀 

B 級：良好 

C 級：基礎 

D 級：不足 

E 級：落後 

評量科目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寫

作 

7 大學習領域 16 學科： 

國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公民、

生物、理化、地球科學、生活科技、健

康教育、體育、視覺藝術、音樂、表演

藝術、綜合活動 

教育功能 

1. 確保國中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品

質。 

2. 幫助學生和家長了解學習的成效。 

3. 滿足高中職端了解學生先備知能

的需求。 

4. 協助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的適性

輔導。 

5. 緩解學生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 

1. 提供與課綱相對應的評量參照依據。 

2. 幫助親、師、生三方了解學生學習成

效。 

3. 協助教師建構教學評量的新視野。 

4. 依照學生學習情況適時給予補救教

學。 

5. 評量概念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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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長的教育功能   

評量標準是依據標準參照模式進行，幫助家長具體了解孩子到底學會什

麼，更不再著重過去與同學比較的評量結果。教育會考亦為標準參照模式，其

結果讓家長了解孩子各考試科目的總結性表現等級，且只分為 3 等級，減輕過

去升學考試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也可協助家長輔導孩子適性入學，提供後續

升學時之參考依據。 

 

對教師的教育功能   

評量標準提供教師與課綱相對應的評量參照依據，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幫

助教師在學期中更具體評估及了解學生學習成效，教師可依照學生學習情況適

時給予補救教學。教育會考則提供教師學生 3 年的總結性評量等級，除降低教

學現場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外，透過教育會考題型及計分方式的改變，讓教師

能擺脫升學考試的束縛，設計更多元的教學評量活動。另外，透過標準化教育

會考等級結果的呈現，協助教師更具體了解國中學習成就標準。 

 

結語   

教育會考及評量標準皆是以標準參照為依據的評量，其中教育會考屬於大

型標準化測驗，評量標準則提供學校具體的成就表現描述，讓老師在進行教學

評量有一致的參考依據。 

在實施十二年國教後，透過全國一致的評量標準，教師能在課堂上即時了

解學生學習成效以進行適時補救；再配合國三下學期全國統一的教育會考，了

解學生國中三年總結性學習成效。透過三年形成性、持續性的校內評量檔案，

及國三畢業前的總結性教育會考評量結果，兩者相輔相成，除了讓教育主管機

關確保國中教育階段學生學習品質，也讓學生能了解自己的學習能力與成效，

以利協助學生進行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的適性輔導。 



 
 

56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問與答（網路版）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總 編 輯：陳柏熹 

執行編輯：闕婉如 

編審委員：王德蕙、朱德華、吳正新、周紘正、洪維柔、袁筱青、

許福元、曾芬蘭、彭文建、黃馨瑩、楊純美、蔡逸凡

（依姓氏筆畫） 

電    話：(02)7714-8500 

傳    真：(02)8601-8550 

發 行 所：[244]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2 號 資教大樓 8 樓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網    址：http://cap.ntnu.edu.tw 

 

 


